
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04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111 年 7 月 14 日(四)上午 9 時 00 分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南投縣政府 C 棟 2 樓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人: 林委員明溱(因公不克出席會議) 陳副主任委員正昇(代) 

(依各級都市計畫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，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，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) 

   記錄: 許慈育、李育甄 

肆、 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、人員: (詳見簽到簿) 

伍、 主席宣布開會及致詞 

陸、 討論事項: 

第一案：「變更集集都市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(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第 2案)案」  

決議： 本案依以下意見修正後通過。 

一、 本案修正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名稱為「歷史建築專用區」，並請於土地使用

管制要點補充說明本專用區之性質及目的。 

二、 本案變更為歷史建築專用區後，並修正使用強度為原土地使用分區(住宅

區)之使用強度(建蔽率 60%、容積率 200%)，免予回饋。理由: 本案為配

合歷史建築活化再利用所提之變更，變更後之使用強度仍維持原使用分區

(住宅區)之使用強度，爰比照「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都市計畫土地

變更回饋原則」第三條第一項「再恢復變更為原使用分區者免予回饋」之

精神，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第三條第五項「經本縣都市計畫委

員會審議屬特殊情形者」之規定，免予回饋。 

三、 本案增訂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4 點第五項修正為「有關本歷史建

築專用區之新建、增建、修建與改建，及其他與文化資產活化有關設施等

之因應計畫，應經縣(市)政府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審查核准。」 



第二案：「變更水里主要計畫（配合水里溪南側整體開發地區細部計畫）案暨擬

定水里都市計畫（水里溪南側整體開發地區）細部計畫案」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本案除下列各點外，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及南投縣水里

鄉公所 111 年 6 月 2 日里鄉建字第 1110007758 號函送「變更水里主要計

畫（配合水里溪南側整體開發地區細部計畫）案」暨「擬定水里都市計

畫（水里溪南側整體開發地區）細部計畫案」【依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

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版】之計畫書、圖內容通過，請水里鄉公所

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呈報本府續轉內政部審議，免再提會討論。 

一、變更水里主要計畫（配合水里溪南側整體開發地區細部計畫）案，有

關法令依據部分，請釐清後配合修正或補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二、擬定水里都市計畫（水里溪南側整體開發地區）細部計畫案 

1.第 3 種住宅區新建、增建或改建時繳納回饋金之計算式易造成執行

困擾，請釐清修正。 

2.退縮建築規定修正如下：住宅區除臨接自由路建築基地外，其餘應

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(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

時，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；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，擇一退縮；如

一側臨接自由路，則另一側道路為退縮面)，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

栽綠化，不得設置圍籬，但得計入法定空地。 

三、於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細部計畫後，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 

定，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，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，

再分別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、圖及擬定細部計畫書、圖報由內政部、

南投縣政府逕予核定後實施；如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

內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，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，請都市

計畫擬定機關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，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

程。次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未能依照前開意見辦理者，仍

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，惟如有繼續開發之必要，應

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變更。 

四、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，詳參表 6。 

五、本案計畫範圍南側臨接水里都市計畫（南光、北埔地區）細部計畫第

一期及第二期市地重劃區計畫道路寬度不一部分，因全線拓寬為 7 公

尺道路影響細部計畫範圍內外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交通行車安全，故

不納入討論；惟有關南側道路寬度不一部分，請主管機關加強道路工



程設計與交通警示，以提高行車安全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 散會: 下午 12 時 1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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